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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环人字〔2016〕18 号

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机关部分
处室职能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，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自治区编办《关于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内设机构调整的

批复》（桂编办复〔2016〕2 号）、《关于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内设

机构调整的批复》（桂编办复〔2015〕43号）和环境保护部印发

《关于调整机关部分司局“三定”方案的通知》（环人事〔2016〕

26 号），为对应环保部的工作，经厅党组研究，现就我厅机关部

分处室职能调整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水环境管理处（简称水处）

（一）职责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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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划入总量处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相关职责；

2.划入生态处农村环境保护及相关协调机制日常工作职责；

3.划出全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及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

建指导工作的组织实施职责，交由生态处负责。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负责全区水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。拟订全区水污染防治政

策、法规、规章、规划、标准和规范并组织实施；拟订水环境

功能区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；组织测算并确定水环境容

量，开展水环境承载力评估；拟订和监督实施重点流域、重点

海域、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计划；拟订全区水主要污染物总量

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并组织实施，承担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

具体工作，提出水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，考核水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情况；协调处理水环境污染纠纷；监督管理饮用水

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和海岸工程、陆源污染、拆船等海洋环境

污染防治工作；建立和组织实施跨市界水体断面水质考核制度；

组织协调农村环境保护工作，组织指导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

指导生态农业建设，参与有关部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。

二、大气环境管理处（简称气处）

（一）职责调整

1.划入总量处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相关职责；

2.划入生态处秸秆焚烧污染防治职责；

3.划出土壤环境管理相关职责，交由重金属处负责；

4.划出组织协调全区有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

件的应急和调查处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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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要职责

负责全区大气、噪声、光、化石能源等污染防治的监督管

理。拟订全区大气、噪声、光、化石能源、恶臭、机动车的污

染防治政策、法规、规章、规划、标准和规范并组织实施；承

担大气、噪声、光、化石能源等污染防治和相关环境功能区划

等工作；组织测算并确定区域大气环境容量，开展大气环境承

载力评估。组织各市开展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工作；拟订全区

大气污染防治规划，指导编制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和改

善规划；建立对各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落实情况考核制

度，负责组织实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工作；组织划定大气

污染防治重点区域，指导或拟订相关政策、规划、措施；组织

拟订重污染天气应对政策措施；组织、指导各市制定、公布本

辖区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；组织实施全区大气主要污染物总

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，并承担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具体

工作，提出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，考核大气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情况；负责生产、销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器械的

大气污染管理，负责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；组织协调大气

面源污染防治工作；负责有关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工作。

三、重金属污染防治处（重金属处）

（一）职责调整

1.划入科标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组织拟订职责；

2.划入生态处农村土壤污染防治职责；

3.划入气处土壤环境管理相关职责。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

— 4 —

负责全区土壤、固体废物、化学品、重金属等污染防治的

监督管理。贯彻落实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、化学品环境管理有

关政策；拟订我区重金属污染防治、化学品环境管理政策、规

划、规范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，并组织实施；拟订土壤环境功

能区划；组织测算并确定土壤环境容量，开展土壤环境承载力

评估；组织实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、固体废物进口许可；负责

重金属污染物以及其他土壤污染物减排、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工

作，承担土壤污染物排污许可、排污权交易工作；组织开展危

险废物、医疗废物及电子等工业产品废物申报登记；监督管理

土壤环境保护、农膜污染防治工作；负责重金属污染环境保护

修复示范工程；参与重金属污染源监管；参与全区重大重金属、

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（纠纷）的应急和调查处理；参与重金属

污染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工作；参与反化学恐怖袭击工作；承

担自治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

作；负责有关国际公约履约工作。

四、相关处室职责调整

（一）规划财务处（简称规财处）

1.划入总量处总量控制、排污权交易的综合协调职责。

2.划入法规处生态补偿政策拟订职责。

（二）科技标准处（简称科标处）

划出环境质量标准、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方法标准，

以及环境管理相关规范的组织拟订职责，交由相关业务处承担。

（三）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处（简称环评处）

划入总量处排污许可综合协调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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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然生态与农村环境保护处（简称生态处）

1.划出农村环境保护、秸秆焚烧污染防治和土壤环境管理相

关职责，交由水、大气、重金属处承担；划出农村环境保护协

调机制日常工作职责，交由水处承担。

2.划入水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、国家环境保护模范

城市创建等职责。

3.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取消进入环境保护部

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开展参观、旅游审批职责。

（五）政策法规处（简称法规处）

划出生态补偿政策拟订职责，交由规划财务处承担。

五、有关工作分工

（一）环境标准

科标处负责制定环境保护标准规划、计划、管理办法和标

准制订技术规则，负责标准立项、协调和审核报批等工作，制

订基础类标准和环境基准，组织环境标准的实施评估工作；归

口指导标准技术支持单位业务工作。

业务处负责提出环境质量标准、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

测方法标准的制修订建议，经科标处审核立项后业务处组织拟

订，科标处参与标准拟订工作过程，有关标准报厅务会审议后，

由科技标准处报送科技标准司备案。业务处负责拟订环境管理

相关规范，按程序报批。

（二）排污许可

水、气、重金属处负责各自领域的排污许可工作，环评处

负责排污许可的综合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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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

水、气、重金属处负责各自领域的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

工作，规财处负责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综合协调。
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

环评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和审批

原则、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技术评估、开展规划环

境影响审查、组织审议审批意见；在印发审批文件时，相关业

务处会签。

（五）环境监测和信息

环境监测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开展环境监测站点规划布局和

选点。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负责建立信息共享平台，相关业务

处应及时将有关信息提交平台进行共享。

（六）生态补偿

规财处归口负责生态补偿工作，会同相关业务处拟订生态

补偿政策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标准和规范，研究提

出生态补偿方案。

（七）考核创建

将水处承担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、国家环境保护

模范城市创建职责，交由生态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八）环保专项资金管理

规财处归口管理环保专项资金，会同有关业务处提出资金

安排意见、制定工作方案、发布项目申报通知、组织项目审查

等，负责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方面的指导和监督，协助自治区

财政厅开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考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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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处参与专项资金项目立项、申报、审查等工作，负责

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开展项目涉及的环境保护

政策成效评估。

（九）重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对和反生物恐怖袭击工作

全区重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和调查处理工作由自

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牵头负责，其他相关业务处室配

合。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负责反生物恐怖袭击相关

工作。

（十）环境污染事件和生态破坏事件协调处理工作

环境污染事件和生态破坏事件的协调处理工作由自治区环

境监察总队牵头负责，其他相关业务处室配合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未涉及本次职能调整的，仍按原定职能方案执行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6 年 4 月 22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抄送：各市环保局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22 日印发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

